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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权编码： 职权名称：6.对公民法律援助申请的审批

承办机构：法律援助中心 电 话：82910148 监督电话：

一般程序

申请人陈述案情

申请人提供身份证明，填写《法律援助申请表》

申请人递交申请表、经济状况证明、案件相关材料（代理

申请人提交代理申请委托书）

审核

法律援助中心填写《法律援助申请审批表》

符合条件予以受理，向法律援助机

构发出《指派通知书》及相关办案

手续，法律服务人员提供法律援助。

不符合条件不予受理，申请人有
异议的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审
查，异议不成了，自行处理或聘
请律师。

案件办结将案卷交回法律援助机构

审批

法律援助机构负责人审批，一般案件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，并作出决定


